
北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给予代缴保费的申请书
本人         ，身份证号：                     ，人员类别           ，个人缴费金额           元。本人按规定完成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承诺未缴费参加当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也未享受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待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工伤保险定期待遇、工亡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征地超转人员生活补贴等养老保障待遇，现申请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给予代缴保费。

                 

申请人/受托人（签字）：
受理部门业务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受托人联系方式：                    ）
注：1.困难人员因故不能本人办理的，应由亲属或工作人员持居民身份证原件和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办理，并在本申请书上签字；
2.已享受代缴保费政策的困难人员，除因个人原因自愿停止享受的，次年默认同意继续享受代缴保费政策，无需再次提出申请。 

